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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事项名称：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
行政事项类别：行政许可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
　　       《经营者集中审查规定》
　　       《金融业经营者集中申报营业额计算办法》
申报文件、资料：
一、申报书；
二、集中对相关市场竞争状况影响的说明；
三、集中协议；
四、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一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受委托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以下统称反垄断执法机构）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资料。
申报人应同时提交申报文件、资料的公开版本和保密版本各一套。
许可程序：
一、申报人依照有关规定或通知将申报文件、资料通过经营者集中反垄断业务系统申报。反垄断执法机构核查申报文件、资料是否完备，如不完备，由反垄断执法机构通知申报人补充材料。　　
二、申报人提交的文件、资料不完备的，由反垄断执法机构通知申报人在规定的期限内补交文件、资料。申报人逾期未补交文件、资料的，视为未申报。
三、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申报文件、资料完备的申报，由反垄断执法机构书面通知申报人受理。
四、自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内完成初步审查，作出是否实施进一步审查的决定，由反垄断执法机构书面通知申报人。
五、对需要实施进一步审查的，自决定之日起九十日内完成审查，作出是否禁止经营者集中的决定，由反垄断执法机构书面通知申报人。
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反垄断执法机构书面通知申报人延长进一步审查的期限，时间最长不超过六十日：
（一）经营者同意延长审查期限的；
（二）经营者提交的文件、资料不准确，需要进一步核实的；
（三）经营者申报后有关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
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决定中止计算经营者集中的审查期限，并书面通知经营者：
　　（一）经营者未按照规定提交文件、资料，导致审查工作无法进行；
　　（二）出现对经营者集中审查具有重大影响的新情况、新事实，不经核实将导致审查工作无法进行；
　　（三）需要对经营者集中附加的限制性条件进一步评估，且经营者提出中止请求。
　　自中止计算审查期限的情形消除之日起，审查期限继续计算，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书面通知经营者。
八、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工作结束，由反垄断执法机构将审查决定书面通知申报人。禁止经营者集中的决定或者对经营者集中附加限制性条件的决定向社会公布。
主办单位及办公电话：反垄断执法二司  82262390
系统咨询电话   88650899、 158 1062 8565。


